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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腐败及其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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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近年来，随着经济领域反腐力度的加强，掩盖于经济繁荣之下的腐败现象得到了初步的遏制。然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由于改革

总是滞后，腐败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不及时治理，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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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经济领域反腐力度的加强，掩盖于经济繁荣之下的腐败现象得到了初步的遏制。然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由于改革总

是滞后，腐败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不及时治理，必将造成严重后果。一、新闻腐败的本质所谓新闻腐败是指一切与新闻的采访、制

作、传播过程相关的非法的、不道德的权利交换行为、关系、过程，即一切非正当的新闻界腐败现象。新闻腐败的实质是新闻权的滥用，

权力滥用的目的是谋取不正当的经济、政治利益。所以，新闻腐败实际上是社会腐败在新闻领域的折射，是经济、政治腐败现象侵蚀新闻

界的结果，或者说，是新闻界吸纳社会腐败的产物。二、新闻腐败的表征新闻腐败有三大表征：版面、节目的腐败；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

和新闻管理制度的腐败。 1.版面、节目的腐败新闻采编、制作、传播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社会传播效果。产生传播效果的最后形式是报纸

的版面、广播电视的节目，因此，搞新闻腐败， 搞权、利交换最终要通过版面、节目才能达到目的。版面、节目腐败最为突出的特征是

“有偿新闻”泛滥。 “有偿新闻”主要有三种类型：收费新闻、新闻式广告和虚假新闻。所谓收费新闻，是指被金钱玷污了的新闻。从

新闻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各项新闻要素，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把它归属于“有偿新闻”，就在于“收费”。新闻机构或工作人员在采编、

刊播新闻时，向新闻来源收了费，玷污了专业新闻的纯洁性。收费新闻有的有突出的新闻价值，有的价值甚微。前者在版面、节目中很难

看出来，除非有人举报或通过经济调查才能发现。后者，则有两种人可以感觉出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两种人中，一种是同行，一种是

专门家，即专门研究新闻的研究人员。同行，有两类：一类是提供新闻的同行，如企业同行，知根知底，谁出了钱登新闻，彼此心知肚

明。另一类则是新闻传播业同行，个中猫腻，你知我知。总之，不管收费新闻怎么难于辨识，由于它必然要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就始

终无法完全隐蔽自己。新闻式广告实质上是广告，是广告的内容以新闻的形式包装、制作、编排、播发。虚假新闻也是新闻的形式，而内

容则大部分不真实，甚至全是编造的东西。虚假新闻的产生，一般不是新闻机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是个别采编者“吃了人家的嘴软，拿

了人家的手软”，因而任凭他人指使，杜撰出来欺骗受众的东西。当然，也有的是个别记者为了多拿稿费、奖金而“生产”出来的。总

之，这类东西是借新闻之壳，行贩假之实的地地道道的“偷渡”假货。近年来，以上三类“有偿新闻”在报刊、广播、电视上繁衍速度之

快可以说已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侵占版面时段之多，亦是空前规模，令人难以忍受。从繁衍来看，可谓种类繁多。其中，以新闻式广告

为最。如报纸的信息专版、企业风采；广播、电视的经济新闻、市场传真等，到处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子。从侵占版面、时段来看，广告和

有偿新闻亦隋处、隋时可见。有的报纸除了头版是“献给党的”，还较为干净外，其它版面的“三八”线早已不存在。有的电台、电视台

简直成了保健品、药品生产厂家、各种医院的专业台。它们主要的社会作用已从向公众传播新闻变成了为广告和“有偿新闻”服务。 2.

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平常我们在新闻传媒上看到很多揭露贪污腐败的报道。在新闻界，贪污腐败同样存在，不必说业内不时听到某主编嫖

娼被杀、某总编被二奶抓破了脸等绯闻，单就新闻业务活动方面来看，在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身上，腐败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拿着记

者、编辑的招牌，为广告公司强拉广告，采访索要“红包”，标价兜售“有偿新闻”，已成了某些人的”正常”收入来源。现在，又有了

更新的发展。最红火的有两项：一是搞所谓“新闻策划”，为企业出“歪点子”，共谋制造“新闻”，从中牟利。如某市某电器市场策划

的“限时抢拿活动”，把投入活动者当猴耍，侮辱人格，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参与其中，充任导演角色的就是记者。二是去

企、事业当所谓兼职“顾问”。这又是一条极好的生财之道。有的人走到哪行，就要在哪行当“顾问”。有口碑曰：“顾问顾问，顾钱而

问，你不给钱，谨防‘戳笨’（出事）！”上述这些人，不仅企事业惹不起，就是有的政府部门对他们也要另眼相待，开什么工交工作



会、经贸恰谈会，都要请他们来参谋参谋，送点“红包”。要是不送，就是稿子送上门也不发。以上所说，我们可以说不代表新闻从业人

员的主流。但从社会影响之深之大，从性质的严重程度来看，应该说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老百姓说：政府官员、企业干部的腐败，

新闻界可以曝光、鞭笞，代表社会舆论尽监督之责。新闻从业人员的腐败，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就难见披露，难道这些人真是无冕之王

吗？ 3.新闻管理的腐败新闻管理的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营管理行为腐败，二是经营管理制度腐败。经营管理行为腐败指两者：一

是经营管理者把新闻机构、新闻活动作为自身谋利、发财的工具和腐化堕落的财源；二是指这类经营管理者对新闻从业人员实施腐败管

理。即以自身的腐败行为为“榜样”，导引、放纵新闻从业人员参与、从事腐败活动。“有偿新闻”为什么屡禁不止，且有泛滥之势，应

从管理腐败上找原因。一次偶然机会，笔者得遇某公关公司一位主任，其名片业务栏内竟赫然印着“代理有偿新闻”。该主任还掏出多家

媒体老总的名片，并炫耀该公司与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有偿新闻”合作关系。这类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新闻腐败已不仅是极个

别现象。它已经很深地侵入了新闻机构的管理。部分新闻机构的经营改革实际上已步入歧途。经营管理制度的腐败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一

些新闻机构以经营管理改革的名义制定的一些制度中。其中，最为突出就是一些以禁止“有偿新闻”为名的上缴“红包”的规定、措施

等。这类规定、措施均要求采编人员上缴“红包”，而上缴后可获50%—60%，或更高的返还。这样的制度，不仅起不到禁止“有偿新

闻”的作用，而且为“有偿新闻”提供了制度支持。有业内人士说：这是双赢，我们拿得多，单位收得多，经过组织处理，我们的钱就干

净了。此话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有的新闻单位制定的所谓禁止有偿新闻的规定、措施，事实上是为“洗钱”提供依据，为“繁荣”“有偿

新闻”扫除了道德上、法制观念上的“障碍”。有人为此辩解说；“红包”收缴返还是为了变暗为明，便于监控“有偿新闻”。如果政府

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这样办，都把不正当收入变暗为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还成何体统。改革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推陈出新，去腐创新。把

腐败的东西作为创造发明推出，并以制度形式加以肯定，并且为不少“新生代”媒体接纳、推广，这不能不说是改革以来最为奇特的社会

现象。如果任其发展而不禁止，被消灭的恐怕不是“有偿新闻”，而是“无偿新闻”，不是新闻腐败而是党的新闻事业。三、新闻腐败的

治理过去，对于新闻界的问题，有关部门不是没有重视。反对有偿新闻的斗争已进行了多年，除颁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

干规定》、《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外，报业、广播电视业也相应出台了行业规定、规则、公约等。各地新闻界也制订了相关法

规、准则等。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不尽人意。原因在哪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偏重就事论事，仅从行业不

正之风去看问题，没有看到它是社会腐败侵蚀新闻领域的表现，以至让其从潜在的、个别的现象衍变为公开的、制度化的腐败；二是偏重

道德倡导，疏于法治与行为管理，堵导不力。因而，日益泛滥，沉疴愈沉。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加速法制建设，颁布有

关惩治新闻腐败的相关条例。改革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要明确新闻改革与腐败的分界线，必须要立法。在新闻法尚未出台前，建议

中央、人大、政府组织法学界、新闻界专家就新闻腐败的法治问题进行研究，制定有关惩处新闻腐败的相关条例。这样，一则可以规范新

闻传播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行为；二则能为新闻法的尽早制订奠定更扎实的基础。第二，建立强有力的新闻监察机构。鉴于目前的新闻腐败

已不再是个别现象，道德规范已成虚拟化趋势，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机关宜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派员明查暗访，受理群众举报，

对新闻传播机构实施有力监控，查处新闻从业人员的各种腐败行为。第三，清理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用于规范组织机构及员工行为

的手段或工具。制定规章、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组织正常运作与良性发展。处于改革中的组织机构往往会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淘汰

一些旧规章、旧制度。在旧的规章制度中，过时的、不利于改革的应废止，而涉及党和政府制订的基本原则、基本国策，涉及组织的社会

责任等重大问题而需要坚持执行或修改充实者应加以修改、充实、强化、肯定。对于新制度，经过一定阶段，也需要清理。有的新规章制

度，实际上是对某种现象、某些问题的“权宜处方”，在处方时并未顾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红包”上缴返还制度就是这类有巨大负作

用的“权宜处方”。其负作用就在于它把属于阴暗面的个人受贿，组织留贿光明化、正当化了。这类“新”制度事实上成了保护、支持腐

败的制度，成了贪污、受贿，触犯刑律者极好的保护伞。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在新闻界认真开展制度检查，对这类违反改革精神，保护

腐败的东西进行彻底清理，坚决废止。第四，整顿新闻从业队伍。近年来，随着新闻传播业的高速发展，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也急速膨

胀。现实的队伍状况，可以说鱼龙混杂。在这支队伍中，有的人是既未接受过专业教育，又未在新闻界经受过较长实践的锻炼的。他们中

的绝大部分人是肯学习，敢拼搏，走正道的。然而，也有小部分人在社会腐败思潮的影响下，把新闻传播事业当作一种谋取不正当利益，

实现暴富的手段，在急于先富起来的情绪躁动之下，干了许多与新闻工作者身份不相称的，极不光彩的事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当然，在这支队伍中，亦有少数资深新闻工作者，在社会转轨变型期，经受不住腐败的侵蚀，背弃操守，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在新

闻传播界大搞腐败，败坏党的新闻传播事业。鉴于以上情况已不是个别，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社会影响极坏者应清除出新闻队伍，性质

特别恶劣，触及刑律者应移交司法机关惩办。第五，实施强化教育强化教育的内容构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法制教育；一个是职业道德教

育。法制教育应重在强化新闻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强化新闻工作者头脑中的“合法”、“非法”等行为主控观念，在新闻界扫除“高文



化素质”法盲。职业道德教育重在道德理念、道德精神的具象化。具体而言，就是树典型、立榜样、指方向，提升、满足新闻从业人员的

精神需求欲望。强化教育的方式宜多种多样。经常性、制度性的应坚持两种： 1.岗位轮育与下岗教育相结合。岗位轮育即是在保证重要

岗位新闻业务工作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分批、分时段组织小型学习班，针对新闻腐败现象轮流学习党和政府的有关法规、政策和行业准

则、规则。从理念上强化、规范业务与人的行为。下岗培训则是将相对富余的人员及过失人员调离岗位学习，目的在于提高反腐意识，深

入认识新闻腐败的本质及其危害，转变错误观念。 2.岗前准入教育。从事新闻工作的从业人员，一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们所

受的教育，相对于他们所选择的需要“万金油”型人才的新闻职业来说，往往存在“教育不足”的问题。普遍缺乏的则是法制教育（除少

数法律专业毕业者外），职业道德教育。岗前准入教育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式。在吸纳招聘新闻从业人员之后，未上岗之前，如果能够

进行系统的强化教育，就有如打预防疫苗，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不仅有利于为新闻传播岗位提供优质的人才补给，而且有利于年青

人不走弯路，尽快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从反对新闻腐败来看，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起到防腐于未然的作用，而且能为反腐

倡廉提供生力军。这项工作如果抓得好，对于新闻管理改革的成功，无疑是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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